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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业务主管各社会组织：
近年来，我局业务主管的社会组织配合文化工作大局，组织开展积极向上的公益性文化活动，提供各种公益文化服务，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推动文化强市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也有部分社会组织在组织开展活动过程中，存在程序不规范、管理松散等问题；有的打着“市文广局”等政府部门的旗号从事经营性活动，严重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形象；有的违反规定开展评比、表彰、排名和各种论坛等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为进一步规范我局业务主管的社会组织（以下简称社会组织）开展各类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社会组织必须严格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政策，依法依规组织开展各类活动，严格按照活动议程规范操作，确保不出现任何政治问题、安全问题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现象。
二、各社会组织要严格按照各自章程所确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组织开展相关活动，不能举办与本团体或组织宗旨无关的或超出自身业务范围的活动。
三、各社会组织作为独立法人，独立开展业务活动并承担相应责任。市文广局原则上不为社会组织联系业务、开展活动出具介绍信和函件。
四、各社会组织只能以经市民政局核准的名称对外开展活动，不能以市文广局名义或变相以市文广局名义举办各类活动。未经市文广局领导本人书面同意，不能以市文广局领导名义为社会组织的机构挂名。有关团体或组织在承办市文广局活动时，对外宣传要真实、准确，不能夸大其词，擅自冒用市文广局名义。对于非法冒用或违规冠以“市文广局”和部领导名义开展活动的，将追究其责任。
五、各社会组织要严格管理本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可擅自打着“市文广局”的旗号联系工作、进行宣传。个人名片及各种宣传资料在社会组织名称前不能擅自冠以“市文广局”或“市文广局主管”、“市文广局下属”、“市文广局直属”等字样，社会组织通讯地址不能打着“市文广局大院”等误导性文字。一经发现，要进行严肃处理。
六、各社会组织要严格按照行政部门批准保留的项目名称和周期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不能擅自新设立或变相设立各类面向社会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如确有必要，须按照相关规定程序申报审批。未经批准，不能擅自向社会发布消息和开展活动。
七、各社会组织及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开展活动，涉及有关部门和单位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需要审批的事项和根据有关规定需要报批的项目），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程序申报审批。经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并报市文广局备案后，方可举行活动。
八、社会组织举办研讨会、论坛活动，要严格执行市民政局《天津市社会组织举办研讨会、论坛活动的有关规定》（津民发〔2012〕28号），未经批准，不能自行举办任何研讨会、论坛活动。
九、各社会组织要建立信息报送工作机制，加强活动信息报送，在开展活动后要及时总结，将活动情况报送市文广局。
十、各社会组织要认真落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局拟定的天津市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津政办发〔2010〕2号）要求，切实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以章程为核心，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民主管理制度，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加强自律和诚信建设，完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为繁荣文化艺术事业、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